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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底，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2019 年要解决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切实为

基层减负。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

减负的通知》，将 2019年定为“基层减负年”，从指导思想、任务目标、制度机制、组织保障等方面指明

了为基层减负的工作方向与具体路径，为打赢这场“减负战役”奠定了重要基础。

近些年来，基层工作负担日益加重已是不争的事实。以城市社区为例，中等规模的社区居委会一般配

备有工作人员 10 至 12 名，但居委会所承担的具体职能在细分后少则几十项、甚至多达一百多项，涵盖

党建、民政、劳动、社保、司法、调解、治安、卫生、优抚、救济等几乎所有政府行政职能。我们在调研

中经常听到“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谁都往社区插一杆子”、“一个人分成两个人已经完不成工

作了”之类的反映。更有甚者，在繁重的工作任务之外，各种考核、检查、评比应接不暇，为了应付此类

“考检评”而制作各类台账也占据了基层大量时间和精力。

基层长期处于负担过重的工作状态，对我国党政系统的正常运转、对国家与社会治理都会产生一些负

面影响，因此，必须从党的政治建设高度深刻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基层负担过重会极大降低政府行政效

率。基层政府是我国政府行政链条的末端，是中央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和民众诉求有效表达的关键环节。穷

于应付形形色色的文山会海，忙于迎接各种各样的考核检查，上级政策势必难以有效贯彻落实到基层。其

次，基层负担过重也会显著影响社会治理水平。当前，我国的改革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国际国内形

势复杂多变，通过有效社会治理实现社会整合与社会秩序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基层治理的首要目标。基层

负担过重会导致基层工作者没有充分的时间精力直面社会治理中的难点、痛点、重点问题，直接影响社会

治理水平。最后，基层负担过重将会侵蚀党的执政根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来源与执政基础都在于人民群

众，基层则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与基本纽带。基层负担，尤其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所导致的基

层负担过重势必导致基层主动或被动地“唯上不唯下”，脱离人民群众，也损害了党的执政之本、立党之

基。

基层负担过重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第一，技术化、精细化、信息化治理时代的到来在提升社会治理

水平的同时，也加重了科层治理的文牍主义、程序主义等倾向。科层制被认为是应对现代社会复杂性及其

治理最为有效的组织与制度形式，但也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内在弊病。近些年来，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

技术化、精细化将科层制的治理绩效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然而内嵌其中的各种问题也随之更加凸显，

基层治理中的台账泛滥、基层工作人员疲于应付各种工作微信群和政务 APP 等现象正是上述问题的集中体

现。第二，我国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链条长、治理层级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升。

如何在确保中央权威和政令畅通的同时，又让基层政府能够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灵活安排，是我国国家治理

中一直致力达成的目标。在长链条、分层级和条块结合的治理体系中，这种相对较为复杂的框架为基层政

府和各条线部门的博弈提供了极大空间。近年来“项目制”大行其道就是这种条块博弈的表现。第三，错

误的政绩观以及由此产生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依然存在。有的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首先

考虑的是“不出事”，进而在基层治理中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不出事逻辑”。该逻辑主导下的基层治理

会脱离人民群众现实需要，回避基层社会棘手难题，热衷于开会发文、搞形象工程的治理生态，不仅滋生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也难免给基层造成各种没有必要的负担。



由此看来，基层负担过重的原因错综复杂，牵涉到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方方面面。因此，有效为基

层减负，需要在“治理”二字上下足功夫，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抓手，以构建全民共建共

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破解我国基层治理的制度瓶颈。

在理论层面，要明确以下二个问题。第一，谁来治理的问题。在基层社会，长期以来社会发育相对比

较滞后。随着社会的进一步转型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社会建设与基层社会自治逐渐兴起，各

种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并更多地承担社会治理的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发挥对基层治理的主导作

用，一味追求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组织，不仅不利于社会建设的总体发展，还有可能产生一系列负面效

果。但另一方面来说，居民自身或通过特定组织与团体形式实现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是社会

治理与社会建设的必然趋势。这既有利于重塑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形成两者间的和谐关系；又符合全球公

共管理发展的历史规律，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此外，政府（公域）、市场（私域）和社会

（第三域）结构体系中的市场组织，因掌握特定的资源与技术，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

第二，如何治理的问题，即如何动员、调配、使用各种资源，以解决现实生活中关系公共利益的实际

问题。传统的社会治理机制，主要依靠的是政府的行政力量，以行政命令和法律法规的方式来动员各种资

源与力量。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方式，能够高效集中和优化配置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面的资源，解

决一些与基层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渴望能够通过更多的途径积极主

动地参与社会治理过程，渴望能够建立自下而上地影响公共事务决策的渠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

在实践层面，要逐步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改变目前政府在基层事无巨细、大包大

揽的治理思路，投入资源来培育社会组织以及引导市场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服务与治理，真正形成多元主体

协同共治的格局。

首先，要始终保持基层治理格局中党的领导地位和政府的主导地位。一方面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创新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基层党组织应立足于服务群众，以基层服务体系建设为抓手，着重做好规划、

统筹和协调工作。避免疲于应付各种具体事务，又要切实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另一方面则要着力建设服务



型基层政府组织。强化基层政府的服务意识、服务职能并不断提升其服务能力，使之成为基本公共服务的

提供者和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参与者。同时，基层政府组织还要改变片面强调对上负责的惯性思维，更多

地面向基层民众，有效回应、吸纳和满足基层社会的各种利益诉求。

其次，要培育各类基层社会组织，增强基层社会自我服务的能力。要扩大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的渠道，

培养其公共参与的意识和能力；要推动包括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在内的居民自治组织以及其他各类社

会组织的发育成长，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秩序整合与利益表达的功能，同时又能够对政府权力产生

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还要进一步健全和规范基层自治的相关法律法规，为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为

积极的作用提供制度支持。

再次，要充分发挥市场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基层政府要对基层社会治理职能进行系统彻底的梳

理，基于效益和质量的双重指标重新明确各服务职能的供给主体，并制定基层社会服务职能外移与让渡的

制度和政策。政府还要通过财政补贴、政策扶持、税收减免等措施创造宽松环境，鼓励企业进入社会公共

服务领域；扮演好规则制定者和比赛裁判员的角色，而不是直接干预服务供给过程；通过制定相应的市场

法律法规，切实发挥监督监管作用、保障有效落实。


